答 辩 书
被申请人（自然人）      ，女（男），民族，   年   月   日出生，职业，单位：      ，住址：      ，公民身份号码：        ，联系电话：      ，传真：       ，电子邮箱：           ，微信：        ，QQ：         ，其他                ，仲裁文书送达地址：          ，邮政编码：        。
被申请人（法人和其他组织）      ，住所地：      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        。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         ，职务：          ，住址：            ，公民身份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，联系电话：      ，传真：      ，电子邮箱：         ，微信：        ，QQ：         ，其他                ，仲裁文书送达地址：          ，邮政编码：       。

委托代理人       ，（单位）          律师/法律工作者。代理权限：         。

对（201 ）恩仲字第 号我方与       纠纷一案(写明当事人和案由)，答辩如下： 

…… (写明答辩意见)。 

证据和证据来源，证人姓名和住所： 
……
此致 

恩施仲裁委员会 
附：本答辩书副本    份  
被申请人(签名或盖章) 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  
【说明】 

1．本样式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》有关规定，供被申请人对仲裁申请提出答辩用。 

2．被申请人应当在收到仲裁申请书副本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答辩书。被申请人申请延期答辩的，是否准许，由恩施仲裁委员会决定。 

3．答辩书应当记明被申请人的姓名、性别、出生日期、民族、工作单位、职业、住所、联系方式。 

4．答辩时已经委托诉讼代理人的，应当写明委托诉讼代理人基本信息。 

5．答辩书应当由被申请人本人签名。 

